附件一
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研究計畫獎勵辦法

	第一條
	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為提升學術研究水準，培育我國新生代研究人才，特設置
本辦法，以獎勵研究人員從事各類型專題計畫之研究。

	第二條
	獎勵對象資格限制
（一）申請人年齡須在 45 歲以下。
（二）國內外大專院校或研究單位之助理教授或博士級助理研究員、博士後研究員、博士候選人。
（三）申請者不限國籍。

	第三條
	研究專題方向
研究計畫需符合研發宗旨及目的，且經本會審查通過，例示如下：
（1） AI應用與產業環境，數位平臺監管及其競爭管制相關議題。
（2） 國際地緣政治與兩岸關係之發展：全球或區域政治、經濟發展，美以伊戰爭對全球地緣經濟之衝擊影響等相關議題。
（3） 國會研究：國會改革、國會評鑑、開放國會、智慧國會等相關議題。
（4） 碳排放效率提升、新能源發展、淨零排放、低/負碳農法、碳權交易、自然碳匯、循環經濟與台灣能源安全等相關議題。
（5） 假訊息與問責、大數據演算法研究、認知作戰、詐騙訊息之傳播認知與數位防制機制研究、AI或深偽技術對大眾傳播之衝擊等相關議題。。
（6） 以下相關研究主題將優先考慮獎助：AI應用與產業環境、美以伊戰爭對全球地緣經濟之衝擊影響、智慧國會、自然碳匯、循環經濟與台灣能源安全。

	第四條
	獎勵額度：
（1） 申請獎勵之研究專題計畫，研究期程以 1 年為限，獎勵金額為壹萬伍仟元整，依本基金會審核決定。
（2） 受獎勵之研究專題計畫，除獎助金額外，本會將視情況，推薦受獎勵之青年學者，出席本會參與之國內、外相關研討會，發表受獎助論文，並補助出席費用。
（3） 研究專題計畫若有接受其他補助，需於申請時敘明。

	第五條
	受獎勵人之義務
（一）受獎勵人之研究成果報告應以中文撰寫，並於完成研究專題後，繳交3 份紙本報告及完整電子檔至本會。
（二）受獎勵人應一併提供 500 字英文摘要及 1,500 字中文摘要。
（三）受獎勵人發表相關學術論文時，應註明獲得本基金會之贊助。
（四）研究成果報告需無償授權補助單位基於非營利性質之出版、典藏、重製及其他利用行為。
（五）受獎勵人若未能於結案期限前完成研究計畫，應於期限前一個月，以書面告知
           本會，本會得視受獎勵人事由，最長給予一個月研究期程之展延。 
（六）受獎勵人若未能於結案期限前，繳交結案成果報告，需全數繳回所發專題研究
            計畫獎助金。
（七）研究成果報告格式，應以國際通用格式撰寫(如APA、MLA或Chicago格式)，字數不超過1萬5千字為限。或依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」為準，版面設定：A4紙，即長29.7公分，寬21公分。格式：中文打字規格為每行繕打（行間不另留間距），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 Font，中文使用新細明體，字體大小以12號為主。請參考網址，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stc/attachments/a51825fd-8f5c-4d8c-9ef7-189a0d414f8d 。 

	第六條
	申請方式
申請者需繳交下列文件：
（一）	申請表
（二）	身份證或護照影本
（三）	在職證明或在學證明
（四）	個人履歷與近五年教學或學術研究著作成果等相關資料
（五）	推薦函（非必要文件）
（六）	研究計畫書（含摘要）：以中文 A4、12 級字撰寫，篇幅在 20頁以內，當中應
   包含：
1. 研究背景與動機
2. 研究問題與目的
3. 研究架構與方法
4. 研究期程說明
5. 初步文獻檢閱
申請者需繳交上列文件之紙本 1 式 3份及電子檔，郵遞至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11樓「21 世紀基金會」收；電子檔請寄：21stcenturyfoundation@gmail.com

	第七條
	申請時間
申請獎勵之計畫，每年審查一次，收件日期（以郵戳為憑）即日起～6/15，逾期概不
受理。

	第八條
	本會保留修訂本辦法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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